
發文字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5.04.28 勞資 3字第 0950022141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5 年 04 月 28 日

要    旨：有關「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勞工訴訟輔助暫行要點」各項協助勞工訴訟措施

主    旨：有關本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勞工訴訟輔助暫行要點」各項協助勞

          工訴訟措施乙案，復如說明，請積極於各項活動中宣導並主動轉知需要民

          眾，請  查照。

說    明：一、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稱勞退條例）已於 94 年 7  月 1  日正式

              實施，部份雇主為規避勞退條例之適用，可能採取若干損及勞工權益

              之不當措施，諸如減薪、調整薪資結構、無故終止勞動契約、對選擇

              舊制之勞工，以資遣方式規避退休金、要求勞工以低於勞基法退休金

              標準結清年資，或資遣後再重新聘僱或強迫勞工簽署轉職書（至關係

              企業）等行為，其中尤以雇主終止契約或資遣，對勞工影響最大，且

              勞工最終亦往往僅能循司法途徑尋求救濟，故本會為提供勞工訴訟上

              之協助及因應勞退條例施行所可能增加之終止勞動契約爭議，爰於

              94  年 5  月 24 日公布施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勞工訴訟輔

              助暫行要點」給予勞工訴訟時律師費用與必要生活費用之補助。茲將

              本要點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補助事項以勞工因終止勞動契約爭議所提起之訴訟為限，不

                論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12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或勞工依

                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終止勞動契約，縱屬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所生爭議，均屬本要點補助之事由。惟本要點既係為因應勞退新

                制所可能帶來之爭議而訂定，前揭勞退條例係於 93 年 6  月 30

                日公布，故本要點所補助終止勞動契約所生爭議亦以 93 年 6  月

                30  日後發生者為限。

          （二）本要點補助範圍為勞工因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

                制執行程序所支出之律師費以及勞工於訴訟期間維持其生活之必要

                生活費用。

          （三）勞工因終止勞動契約事件向法院提起訴訟，無能力支付訴訟費用之

                勞工，其訴訟當事人數達 100  以上者，得由本會函請法院准予訴

                訟救助所出具之公文書；惟該公文書非屬民事訴訟法第 109  條所

                規定之保證書，僅為說明系爭案件除涉及勞工權益外，亦與社會公

                益有關，確有暫免繳裁判費之必要，俾供法院為准否訴訟救助裁定

                之審酌依據。



          （四）為便利民眾申請訴訟輔助，本會已和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勞工得

                就近向法律扶助基金會各分會申請是項補助，無資力勞工並得由該

                基金會依法律扶助法予以協助，若非無資力勞工亦可由該基金會依

                本要點指派適當律師協助勞工訴訟及申請是項律師費用之補助。

          二、檢附「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勞工訴訟輔助暫行要點」條文電子檔

              ，請參考轉知。

正    本：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桃園

          縣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

          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縣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臺南市政府、臺南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開發籌備處、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本

          會職業訓練局

副    本：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本會勞資關係處三科

附    件：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勞工訴訟輔助暫行要點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維護勞工權益，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初期，為

              協助勞工因雇主有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而進行訴訟，特訂定本要點。

          二、勞工因終止勞動契約所生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得向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訴訟輔助。

              前項輔助範圍如下：

          （一）民事訴訟程序、保全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

          （二）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三）協助聲請訴訟救助。

          三、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請領，以訴訟期間依法不能領取失業給付、

              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等相關津貼者

              為限。

              申請前項費用，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繼續請領者，

              應按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二次以上之求職紀錄。

          四、因同一爭議事件而訴訟之勞工人數在三人以上者，其申請輔助，應以

              集體身分為之。其申請並以一案為限。

          五、律師費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輔助標準如下：

          （一）勞工個別申請者，每一審最高輔助新台幣四萬元，全案輔助費合計



                不得超過新台幣十六萬元。

          （二）勞工集體申請者，每一審最高輔助新台幣十萬元，全案輔助費合計

                不得超過新台幣四十萬元。

          （三）申請保全程序者，全案最高輔助新台幣三萬元。

          （四）申請督促程序者，全案最高輔助新台幣一萬元。

          （五）申請強制執行程序者，全案最高輔助新台幣四萬元。

          （六）必要生活費用輔助標準，以核定輔助時就業保險第一級投保薪資百

                分之六十計算，輔助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六、勞工向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輔助律師費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

              用，應檢具申請書、律師委任狀、律師費收據、當地律師公會章程所

              定酬勞標準及下列文件：

          （一）第一審：起訴狀。

          （二）第二審或第三審：上訴狀或答辯書狀及第一審或第二審裁判文書影

                本。

          （三）保全程序：假扣押或假處分聲請狀及法院裁定書影本。

          （四）督促程序：支付命令聲請狀及裁定書影本。

          （五）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聲請狀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前項申請案件，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七、勞工因解僱事件向法院提起訴訟，無資力支付訴訟費用，其訴訟當事

              人達一百人以上者，得由本會函請法院協助當事人聲請訴訟救助裁定

              。

              前項訴訟當事人未達一百人者，得由本會函轉各地方勞工行政機關協

              助訴訟救助之聲請。

          八、勞工申請本會出具前點公文書，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起訴狀影本。

          （三）勞資爭議調解（協調）紀錄影本。

          （四）全戶綜合所得稅免納稅證明文件影本、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

                正本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出具之失業認定影本。

          （五）其他經本會認定足以證明無資力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案件，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九、本會為審核申請輔助案件，應成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

              ，並為委員，由本會指派之；另置委員六人，其中專家學者二人，勞



              工團體代表二人，餘由本會人員任之。專家學者之任期與本要點施行

              期限同。

              審核小組委員，對於審理之案件，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十三條規定迴避。

          十、審核小組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委員為專家學者及勞工團體代表者，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召集人不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委員為無給職。但專家學者及勞工團體代表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十一、申請輔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輔助：

            （一）訴訟顯無實益或顯無勝訴之望者。

            （二）同一事件同一項目已經法律扶助基金會准許扶助之決定或向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獲得輔助者。

          十二、法律扶助基金會受理之申請輔助案件，應由依法律扶助法成立之各

                分會審查委員會審核之。

                法律扶助基金會依本要點輔助之律師費用及必要生活費用，應依下

                列規定申請本會輔助：

            （一）律師費用之輔助：法律扶助基金會應於每季終了一個月內列冊報

                  會辦理撥款。

            （二）必要生活費用之輔助：法律扶助基金會應檢具申請輔助勞工名單

                  及領據，經本會查核同意後撥款。

          十三、本要點之書表格式，由本會定之。


